
福建省华侨事务预算专项经费

使用项目申报表

项目名称： 侨胞之家建设的宣传推广

承办单位： 莆田市侨联

申报单位： 莆田市侨联

申报时间： 2020 年 8 月 7 日

福建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制

2020 年 3 月



项目联系人 郑荔川
联系电话

（手机）
13706090030

工作单位 莆田市侨联

项目总经费 40700 元

承办所需经费 407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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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我市各级侨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

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、中央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

侨联工作的意见》和《福建省侨联关于在全省侨联系统

开展“基层组织建设落实年”活动的通知》精神，加强

基层侨联组织建设，扎实推动基层侨联创建“五有”和

“五好”“侨胞之家”，取得一定成效。

为进一步推动莆田市各级侨联“侨胞之家”的宣传

推广及阵地标准化建设，深化创家交友工作，进一步激

发我市各级侨联组织的活力，更好地服务侨界群众，服

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，拟重点开展以下两项工作：

1.莆田市级“五好”和“五有”“侨胞之家”命名

授牌；

2.制作《营建温馨的侨胞之家——莆田市侨联基层

组织建设工作纪实》（暂定名）专题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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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目标：

推动全市各级侨联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

务工作的重要论述、中央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侨

联工作的意见》和《福建省侨联关于在全省侨联系统开

展“基层组织建设落实年”活动的通知》精神，充分发

挥中央华侨事务专项经费对于加强基层侨联组织建设

及推动基层侨联创建“五有”和“五好”“侨胞之家”

的作用，进一步建立健全基层侨联组织体系和服务功

能，更好地践行为侨服务服务侨界群众，助推莆田市经

济社会发展。

二、实施计划

（一）制作匾牌于 8 月底前完成；

（二）制作专题片天 12 月份之前完成。

1.莆田市级“五好”和“五有”“侨胞之家”命名

匾牌制作费用：2700 元。 经 6 月 12 日，市侨联主席办

公会议研究，决定对涵江区江口镇新墩村侨联等 3 个单

位，命名为市级“五好”“侨胞之家”；仙游县游洋镇侨

联等 22 个单位,命名为市级“五有”“侨胞之家”（莆市

侨联[2020]19 号）。

计划制作“侨胞之家”匾牌规格：40X60cm，钛金

加厚，焊边 20 个 x135 元＝2700 元。

（注：之前制作过，库存 8 个，荔城区 4 个，城厢区 3

个，已取走，库存还有 1 个。这次做 20 个，全部分发后，

将会库存 3 个， 创家交友工作在持续进行中，库存留以后

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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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制作专题片费用：3.8 万元。

经询价，莆田市电视台摄影制作，每分钟需要 2 万

元，经市电视台台长会议研究，最低价是每分钟 1.5 万

元。共需 15 万元。

莆田市光影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摄影制作，每分钟

4000 元，经反复协商，最低价每分钟 3800 元，共需 3.8

万元。

该公司与市侨联曾经有过合作，制作水平、质量尚

可，报价成本比较适中。经比价等综合考虑，建议由莆

田市光影影视传媒有限公司摄影制作专题片《营建温馨

的侨胞之家——莆田市侨联基层组织建设工作纪实》，时

长 10 分钟，总价 3.8 万元。

以上两项合计：40700 元。



承办单位

意见

8 月 6 日市侨联召开办公会议，全体干部参

加，市委统战部驻部纪检组列席，经研究同意此

项目开支。 具体由市侨联文化联络科承办。

（盖章）

2020 年 8 月 7 日

申报单位

意见

8 月 6 日市侨联召开办公会议，全体干部参

加，市委统战部驻部纪检组列席，经研究同意此

项目开支。具体由市侨联文化联络科承办。

（盖章）

2020 年 8 月 7 日

批准单位

意见

（盖章）

20 年 月 日

备注：

1.项目申报内容要按照该项目的有关标准或要求填报。

2.承办单位为申报单位的下级侨联。

3..批准单位根据权限为申报单位的上级侨联，产业扶贫

项目为省侨联。

4.项目申报表各印制一式 4 份，承办、申报、批准单位

各留存 1 份，经费报销单位 1 份。


